
陇川县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

标准核定方案(草案)
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 云南省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云教〔2017〕7号）等相关政策精神，依据《陇川县教体局关于重新核准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请示》（陇教体请〔2022〕60号），陇川县发改局对我县9所乡镇公办幼儿园2019年—2021年的保育教育培养成本开展了定价成本监审。根据监审的保育教育成本，并综合考虑财政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拟定了《陇川县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标准核定方案》，其具体方案如下：

一、乡镇公办幼儿园基本情况及收费现状
（一）乡镇公办幼儿园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7月，全县已开园的乡镇公办幼儿园9所，其等级情况：城子镇幼儿园、城子镇姐乌幼儿园、户撒乡幼儿园、清平乡幼儿园、勐约乡幼儿园为二级一等，章凤镇中心幼儿园、章凤镇芒拉幼儿园、王子树乡幼儿园、护国乡幼儿园为二级二等。

乡镇公办幼儿园三年平均幼儿在园情况：城子镇幼儿园357人，城子镇姐乌幼儿园90人，户撒乡幼儿园238人，清平乡幼儿园101人，勐约乡幼儿园92人，章凤镇中心幼儿园129人，章凤镇芒拉幼儿园97人，王子树乡幼儿园137人，护国乡幼儿园40人。

（二）乡镇公办幼儿园的收费现状

目前，我县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按照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陇川县财政局、陇川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的通知》（陇发改价格〔2019〕7号）核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执行。其具体收费项目、标准情况是：

1、收费项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维持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的收费项目保育教育费；二是用于幼儿个人在园使用的代收费项目，主要有体检费、被褥费、保险费、外出活动费；三是服务性收费伙食费。保育教育费按月收取，在园满半月的按全月收取，不满半月的按半月收取。代收费项目按照家长自愿、以支定收、专事专账、专项公布或按月公布账目的原则收取和管理。

2、收费标准。现行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1）一级一等幼儿园380元/生.月，一级二等幼儿园360元/生.月，一级三等幼儿园340元/生.月;

（2）二级一等幼儿园320元/生.月，二级二等幼儿园300元/生.月，二级三等幼儿园280元/生.月;
（3）三级一等幼儿园260元/生.月，三级二等幼儿园240元/生.月，三级三等幼儿园220元/生.月;

（4）等外级幼儿园200元/生.月。
二、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定价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陇川县乡镇幼儿园保育教育培养成本监审报告》（陇发改监审〔2022〕1号）情况看，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的培养成本情况：

（一）上报情况，9所幼儿园三年平均保育教育培养成本535.33元/生.月；扣除财政投入后153.58元/生.月。

（二）核定情况，9所幼儿园三年平均保育教育培养成本生均为6059.56元/生.年，平均成本为504.96元/生.月；扣除财政投入后的三年平均保育教育培养成本生均为2045.28元/生.年，平均成本为170.44元/生.月。
三、核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的理由

（一）现行保教费收费标准按《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 财政局 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的通知》（陇发改价格〔2019〕7号）文执行，该收费标准为试运行收费标准，试运行三年，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至2022年春季学期结束。

（二）规范定价行为，维护受教育者和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合法权益。目前，9所乡镇公办幼儿园已开办三年，具备了提供三年连续正常运行的实际成本。幼儿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办学资金的投入，国家对乡镇公办幼儿园的投入都极为有限，幼儿园的日常正常运转，主要依靠收取的保教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来维持。

（四）为合理弥补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办园运行成本，按照“非营利性、政府投入与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优质优价” 的原则，以定价成本监审结论为参考依据，结合陇川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幼儿园评定等级、群众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制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不同等级的保教费收费标准，维护受教育者和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合法权益，促进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健康发展。
四、核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的主要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7号）。

（三）《云南省定价目录》（2021版）。

（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4〕638号）。

（五）《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的通知》（教师〔2013〕1号）。

（六）云南省幼儿园办园水平综合评价方案 （试行）。

（七）关于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德教发〔2015〕78号）。

    （八）《德宏州教育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德宏州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德教发〔2018〕113号）。
（九）《关于建立完善德宏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指导意见》（德财教〔2018〕236号）。

（十）《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22－2023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教学日历的通知》（云教发〔2022〕47号）。
（十一）《陇川县乡镇幼儿园保育教育培养成本监审报告》（陇发改监审〔2022〕1号）。

五、核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所遵循的原则
《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公办幼儿园办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收费应当体现公益性；保教费标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园成本、政府投入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按照幼儿园评定等级核定。因此，核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非营利性的原则。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为充分体现公办幼儿园的社会公益性，制定或者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应当遵循非营利性的原则，以办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幼儿园之间的园级、等级差异等办园水平因素合理核定。
（二）政府投入与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学前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无论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资金投入等方面来讲，国家、省、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对公办幼儿园的投入都低于义务教育。为此，为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4〕638号）规定，制定或者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应遵循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统筹考虑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核定。

（三）优质优价的原则。由于各乡镇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对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办园经费投入参差不齐，导致乡镇公办幼儿园之间的办园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为促进乡镇公办幼儿园向管理规范化、办园水平示范化方向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和办园质量，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学前教育需求。因此，应结合幼儿园办园水平等级评定条件，按照收费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要求，遵循优质优价的定价原则，考虑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园级和等级差异，对保教费实行分等级定价，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正确引导乡镇公办幼儿园不断提升办园水平。

六、核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方案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印发的《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根据年生均保育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以及《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保教费标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园成本、政府投入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按照幼儿园评定等级制定”的要求，依据陇川县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定价成本监审情况报告，拟定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一）保育教育费定价成本。以9所乡镇公办幼儿园平均成本，确定为全县乡镇公办幼儿园的生均年度培养成本总成本，即6059.56元/生.年。

（二）财政投入比例。9所乡镇公办幼儿园财政投入：一是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教学用房、学生宿舍用房及部分保教专用设备、电子设备、家具及办公等一般设备；二是在编保教人员的工资；三是生均公用经费。县财政按照《关于建立完善德宏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指导意见》（德财教〔2018〕236号）相关规定拨付乡镇公办幼儿园不低于每年每生800.00元的生均公用经费。从成本监审情况看，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培养成本政府投入占比达66.25%，家庭承担33.75%。

9所乡镇公办幼儿园成本外需考虑的情况：一是在编教师配备不足，幼儿园正常运转主要依靠聘用人员来维持，聘用人员费用主要用收取的保教费开支；二是聘用人员社会保障未按规定缴纳；三是职工工会费、教育费计提不足；三是成本监审年份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开学和组织聚集性的教学活动导致成本降低；四是9所乡镇公办幼儿园中8所为近几年陆续开办的幼儿园，开办时购置的设备费欠款没有在成本监审年内。
根据政府举办的幼儿园要体现普惠性的规定，以及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同时，考虑乡镇幼儿园提高办园质量，弥补财政投入不足，此次按成本监审结果拟定生均年度财政投入占生均年度培养成本55%的比例核定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即国家承担55%的幼儿保教成本、家庭承担45%的幼儿保教成本。9所幼儿园为二级园，生均年度培养成本为6059.56元/生.年，按政府和家庭55%和45%承担的情况下，二级园家庭承担的成本为2726.80元/生.年，302.98元/生.月（一年按9个教学月计算）。
（三）公办幼儿园园级和等次。结合省、州示范幼儿园办园水平等级评定工作的需要，设置公办幼儿园为四级十个等次。即：一级幼儿园、二级幼儿园、三级幼儿园、等外级幼儿园（含未评级园），其中一、二、三级幼儿园分别设置三个等次，等外级幼儿园（含未评级园）不设置等次。

（四）园级、等次差异。依据《云南省幼儿园办园水平综合评价方案（试行）》评定条件合理确定，拉开不同园级、不同等次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的差异。

（五）保教费收费标准。按照上述拟定的保教费定价成本、财政投入比例、园级和等级差异计算，全县乡镇不同园级、不同等次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最高执行收费标准为：一级一等幼儿园360元/生.月，一级二等幼儿园340元/生.月，一级三等幼儿园320元/生.月，二级一等幼儿园300元/生.月，二级二等幼儿园280元/生.月，二级三等幼儿园260元/生.月，三级一等幼儿园240元/生.月，三级二等幼儿园220元/生.月，三级三等幼儿园200元/生.月，等外级幼儿园180元/生.月。 
（六）与原收费标准相比较。以二级一等为例，原收费标准为320.00元/生.月，现收费标准为300.00元/生.月，每生每月降低了20.00元，降幅6.25%。降低原因：培养总成本中财政投入加大。                                                                                                                                                                                                                                                                                                                                                                                                                                                                                                                                                                                                                                                                                                                                                                                                                                                                                                                                                                                                                                                                                                                                                                         

七、调整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对家庭的影响
（一）保教费占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从陇川县2021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看，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91.00元，按每个家庭三口人员计算，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金额为34473.00元，保教费占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情况是：

执行最高收费标准360.00元/生.月、最低收费标准180.00元/生.月的方案时，每个家庭每学年保教费最高支出为3240.00元，最低支出为1620.00元。按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91.00元，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金额为34473.00元。保教费占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最高9.40%、最低4.70%；

（二）保教费占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情况

从2021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情况看，全县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4784.00元，若按每个家庭2名在岗职工计算，保教费占每个家庭年平均工资的情况是：

执行最高收费标准360.00元/生.月、最低收费标准180.00元/生.月的方案时，每个家庭每学年保教费最高支出3240.00元，最低支出为1620.00元。按全县在岗职工工资计算，在岗职工家庭工资金额为169568.00元。保教费占在岗职工家庭工资的比例为：最高1.91%、最低0.96%。

从上述保教费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和占在岗职工家庭工资比例分析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执行最高收费标准（一级一等）每生每月360.00元、最低收费标准（等外级园）每生每月180.00元，对每个家庭的经济支出影响不是很大，广大家庭应该可以承受。

八、其他相关规定

（一）此次核定的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2022秋季学期开始执行。核定的保教费收费标准为乡镇公办幼儿园最高标准，各乡镇公办幼儿园严格按照此标准执行。
（二）保教费、伙食费可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乡镇公办寄宿制幼儿园住宿费通过成本测算后另行核定。

（三）乡镇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伙食费、延时托管费（仅限全日制幼儿园）属于服务性收费。伙食费标准由幼儿园按照合理补偿成本，非营利的原则确定；延时托管费（仅限全日制幼儿园）具体收费标准由幼儿园与家长双方协商后自行确定。
（四）乡镇公办幼儿园的代收费项目包括体检费、被褥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外出活动费等四项。除此之外，不得代相关部门向幼儿或幼儿家长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或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

（五）乡镇公办幼儿园收取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应当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与保教费一并统一收取。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标准，应在执行前1个月报县发改局、县教育体育局备案。

（六）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县级非税收入管理办法》、《陇川县政府非税收入征管成本核定实施细则》的通知（陇政办发〔2016〕165号）的规定，乡镇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

（七）各乡镇公办幼儿园应严格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关于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德教发〔2015〕78号）等政策规定要求规范招生和控制班额；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的通知》（教师〔2013〕1号）的规定要求配备教职工和保教人员，切实提高保教服务质量和办园水平，避免因服务不到位而产生变相提高保教费收费标准的行为。

（八）按照《德宏州教育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德宏州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德教发〔2018〕113号）文件相关规定，村小附设的学前班要全部改建为村级幼儿园，故此次核定乡镇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标准时，未单独对学前班进行成本审核，不单独核定学前班保教费收费标准，村小附设的学前班收费标准由教育部门统筹，并报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备案。

（九）县教育体育局督促全县公办幼儿园按照有关会计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为制定或调整收费政策提供详实的成本数据。

（十）乡镇公办幼儿园应严格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云政发〔2001〕172号)要求，在收费场所的显著位置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服务内容、监督电话等向社会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十一）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及有关收费政策的规定执行。

九、乡镇公立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执行时间
上述乡镇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政策自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原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陇川县财政局、陇川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乡镇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的通知》（陇发改价格〔2019〕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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